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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阳光学院调停补课管理办法》
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机关各部处，各直属单位：

现将《阳光学院调停补课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各单位

遵照执行。

附件：阳光学院调停补课管理办法

阳光学院

2023 年 3 月 17 日



附件：

阳光学院调停补课管理办法

为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加强教学运行过程管理，本着

规范调停补课程序，保证教学质量的原则，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课程表一经排定，任课教师必须严格遵照执行，任

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擅自缩减授课学时，变更上课时间、地点和教

师，也不得以其他理由变相调停补课。

第二条 对未按规定程序履行审批手续，擅自调停补课者，

构成教学事故的按照《阳光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相关

规定处理。

第二章 全校性调停补课

第三条 法定节、假日或学校组织的大型活动需调停补课

的，由教务处根据学校安排，发布调停补课通知。

第三章 非全校性调停补课

第四条 非全校性调停补课。

（一）因公：教师经所属单位、职能部门、人力资源处批准

参加有关会议、培训、学校重大事务等不能上课，并能出具相关

通知或证明的。

（二）因病：教师因病不能上课，需出具正规医院医疗证明

的。



（三）因私：教师因公、因病以外的其他合理事由无法按时

上课的。

第五条 办理类型

（一）调课

1.时间调整

任课教师不能按时承担教学任务，经与学生协商一致，将部

分课时变更到其他上课时间。

2.教师调整

任课教师不能按时承担教学任务，将部分或全部课时变更为

其他具备相应课程任教资格的教师授课。

3.教室调整

因授课内容对教学场地的特殊要求等原因，需变更部分或全

部课时的教室。

（二）停课

任课教师不能按时承担教学任务，且未确定变动后上课时间

的，需办理停课手续。

（三）补课

课程办理停课后，任课教师须在教务系统（一站式服务平台）

及时办理补课手续，未办理者视为缺课，按照《阳光学院教学事

故认定及处理办法》相关规定处理。

第六条 办理流程

（一）非全校性调停补课应登录教务系统（一站式服务平台）

办理，任课教师须至少提前三个工作日登录教务系统提出调停补

课申请，并经各级相关责任部门审核批准后方可执行。教师须跟



踪审批节点保证在原定上课时间前完成审批流程，流程结束教学

秘书须通知任课教师。若审批时间超出原定上课时间，审核部门

驳回申请。

（二）任课教师若遇有重大变故、突发性疾病等紧急情况而

无法及时办理调停补课手续时，应在上课前及时告知课程所属单

位教学秘书与学生，并报教务处备案，于事后三个工作日内填写

《突发情况调停课申请表》，按照规定程序补办手续。

第四章 调停补课违规处理

第七条 学校督导专家、课程归属单位应加强对调停补课程

的督导听课检查。

第八条 发生以下三种情形，按照《阳光学院教学事故认定

及处理办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一）未按规定办理完成调停补课手续而擅自调停补课者。

（二）遇重大变故、突发性疾病等紧急情况，未在上课前及

时通知课程归属单位教学秘书并报教务处备案的，或未按规定补

办调停补课手续者。

（三）非全校性停课后在课程原教学周结束后一周内未及时

补课者，按擅自减少课时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九条 本办法适用于阳光学院专任教师、外聘教师的调停

补课管理。

第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阳光学院关于教师

调停课的有关规定》（阳光 教〔2015〕12 号）同时废止。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突发情况调停课申请表

开课单位： 任课教师：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班级

申

请

原

因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拟

调

整

时

间

原上课时间 拟调整时间

班级 周次 星期/节次 上课地点 周次 星期/节次 上课地点

开课学院领导审批：

签 名 ：

年 月 日

人力资源处审批：

签 名 ：

年 月 日

教务处审批：

签 名 ：

年 月 日

备注：

注：1、本表适用于教师由于突发情况无法及时在一站式平台办理调停补课手续，须在上课前及时

告知课程所属单位教学秘书并报教务处备案，于事后三个工作日内填写补办手续。

2、本表审批完复印两份，开课单位留存原件，人力资源处、教务处各留存一份复印件。



阳光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3 年 3 月 17 日印发


